


自 
序

本
書
是
一
本
甚
麼
樣
的
書
？
嚴
格
說
來
，
本
書
不
是
關
於
︽
尚
書
︾
的
學
術
研
究
，
至
少
不
是
通
常
所
說
的
那
種
學

術
研
究
。
因
為
，
沒
有
訓
詁
，
沒
有
校
勘
，
沒
有
箋
註
，
甚
至
沒
有
區
分
今
文
︽
尚
書
︾
與
梅
氏
的
古
文
︽
尚
書
︾
，

甚
至
也
沒
有
刻
意
追
求
對
原
文
的
準
確
翻
譯—

海
德
格
爾
就
反
覆
強
調
過
，
準
確
的
譯
文
有
時
候
對
真
正
的
義
理
根
本

就
撓
不
著
癢
處
。

本
書
是
關
於
︽
尚
書
︾
的
讀
書
筆
記
。
所
讀
的
本
子
，
是
現
代
通
行
的
清
代
﹁
十
三
經
註
疏
﹂
本
。
這
個
本
子
中

的
︽
尚
書
︾
共
有
五
十
篇—

其
中
，
有
四
篇
分
別
拆
成
了
﹁
上
﹂
、
﹁
中
﹂
、
﹁
下
﹂
，
這
樣
算
起
來
，
就
是
五
十
八

篇
。
每
讀
完
一
篇
，
就
記
下
自
己
的
所
思
所
想
。
日
積
月
纍
，
等
到
︽
尚
書
︾
讀
完
，
筆
記
也
就
存
下
了
五
十
篇
。
本

書
就
是
這
些
讀
書
筆
記
的
彙
編
。

為
甚
麼
要
讀
︽
尚
書
︾
？
因
為
它
是
中
國
現
存
的
最
古
老
的
歷
史
文
獻
。
自
從
孔
子
編
出
它
的
﹁
第
一
版
﹂
之
後
，

就
一
直
流
淌
在
中
國
的
歷
史
長
河
中
。
想
當
年
，
孔
子
就
拿
它
當
教
材
，
培
養
他
的
三
千
弟
子
。
從
漢
代
開
始
，
它
作

為
居
於
權
威
地
位
的
教
科
書
，
長
期
備
受
推
崇
，
數
千
年
間
，
一
直
充
當
了
塑
造
中
國
心
靈
、
中
國
固
有
文
化
的
核
心

經
典
。
因
此
，
要
真
正
讀
懂
中
國
，
讀
懂
東
方
文
明
世
界
，
尚
書
是
起
點
，
是
鑰
匙
，
也
是
一
座
繞
不
開
的
津
渡
。

︽
尚
書
︾
是
一
部
甚
麼
樣
的
書
？
它
其
實
就
是
一
部
王
室
檔
案
的
選
編
。
從
時
間
上
看
，
它
上
起
傳
說
中
的
堯
帝
，



下
至
春
秋
時
期
的
秦
穆
公
，
主
要
反
映
了
這
個
時
期
若
干
代
表
性
君
臣
的
代
表
性
言
論—

偶
爾
也
記
錄
了
他
們
的
一
些

行
跡
。
君
臣
們
的
言
行
雖
然
指
涉
甚
廣
，
內
容
宏
富
，
但
幾
乎
都
聚
焦
於
一
個
共
同
的
主
題
，
那
就
是
政
治—

政
之

道
與
治
之
術
。

本
書
為
甚
麼
題
名
為
﹁
風
與
草
﹂
？
選
擇
這
個
標
題
的
原
因
在
於
，
︽
尚
書
︾
各
篇
反
覆
論
述
的
政
治
關
係
，
其
實

就
是
風
與
草
的
關
係
：
君
主
為
政
之
德
若
風
，
小
民
從
化
之
德
如
草
，
加
草
以
風
，
無
不
倒
伏
；
彷
彿
化
民
以
德
，
無

不
追
隨
。
因
此
，
﹁
風
與
草
﹂
，
實
為
﹁
君
與
民
﹂
的
隱
喻
。
以
﹁
風
與
草
﹂
為
題
，
旨
在
凸
現
古
代
政
治
關
係
中
的

兩
種
角
色
。

為
甚
麼
寫
這
本
書
？
寫
下
這
本
關
於
﹁
書
﹂
的
書
，
寫
下
這
一
系
列
讀
﹁
書
﹂
筆
記
，
寫
下
關
於
︽
尚
書
︾
的
點
滴

體
會
，
絕
不
敢
﹁
代
聖
人
立
言
﹂
，
更
不
敢
奢
望
﹁
為
往
聖
繼
絕
學
﹂
，
只
希
望
通
過
這
樣
的
方
式
，
走
進
︽
尚
書
︾
所

描
繪
的
蒼
茫
世
界
，
在
那
裡
，
回
望
華
夏
文
明
的
童
年
與
故
園
，
想
像
一
種
文
明
秩
序
在
初
生
時
期
的
黑
白
身
影
。

喻
中

二
〇
一
一
年
八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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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

 

書



︽
虞
書
︾
是
︽
尚
書
︾
的
第
一
部
分
，
是
反
映
五
帝
時
期
的
文
獻
。
五

帝
時
期
，
大
約
從
公
元
前
二
十
六
世
紀
開
始
，
至
公
元
前
二
十
一
世
紀
初
結

束
。
五
帝
，
即
黃
帝
、
顓
頊
︵zhuā

n xū

︶
、
帝
嚳
︵kù

︶
、
堯
、
舜
。
其

中
，
堯
亦
稱
唐
堯
，
舜
亦
稱
虞
舜
。
當
然
，
︽
虞
書
︾
並
未
反
映
五
帝
時
期

的
全
部
歷
史
，
它
只
反
映
了
唐
堯
、
虞
舜
時
期
的
歷
史
，
即
五
帝
晚
期
的
歷

史
，
時
間
大
約
在
公
元
前
二
十
二
世
紀
至
公
元
前
二
十
一
世
紀
初
。

在
︽
虞
書
︾
記
載
的
歷
史
階
段
：
唐
堯
命
羲
和
觀
測
天
象
，
制
定
曆
法
；

洪
水
肆
虐
之
際
，
唐
堯
命
鯀
︵gǔn
︶
治
水
，
九
年
不
成
；
虞
舜
把
共
工
流

放
到
幽
州
，
把
驩
兜
流
放
到
崇
山
，
把
三
苗
驅
逐
到
三
危
，
把
鯀
流
放
到
羽

山
；
大
禹
受
命
治
水
，
大
功
告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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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堯
典
︾

—
東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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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
世
記
﹂

︽
堯
典
︾
是
︽
尚
書
︾
的
首
篇
，
相
當
於
︽
聖
經
︾
中
的
︽
創
世
記
︾
。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可
以
視
為
關
於
中
國
政

治
文
明
初
始
狀
況
的
描
述
。
以
時
間
先
後
為
序
，
︽
尚
書
︾
分
為
四
個
部
分
：
﹁
虞
書
﹂
、
﹁
夏
書
﹂
、
﹁
商
書
﹂
、

﹁
周
書
﹂
。
︽
堯
典
︾
記
載
的
唐
堯
本
是
﹁
前
虞
舜
﹂
時
代
的
人
物
，
從
理
論
上
說
，
可
以
另
闢
﹁
唐
書
﹂
予
以
安
置
。

但
是
，
在
︽
尚
書
︾
的
結
構
體
系
中
，
並
沒
有
﹁
唐
書
﹂
，
︽
堯
典
︾
只
好
寄
身
於
﹁
虞
書
﹂
之
中
。
當
然
，
這
樣
的
安

排
也
自
有
其
道
理
，
因
為
，
︽
堯
典
︾
的
主
角
雖
然
是
唐
堯
，
但
︽
堯
典
︾
的
作
者
卻
是
虞
舜
時
代
的
史
官
。
因
此
，

︽
堯
典
︾
是
後
代
史
官
對
前
代
政
治
人
物
的
追
述
。

︽
堯
典
︾
的
內
容
主
要
在
於
描
述
堯
的
德
與
行
。
其
德
之
美
被
概
括
為
：
﹁
欽
明
文
思
安
安
，
允
恭
克
讓
，
光
被

四
表
，
格
於
上
下
。
﹂
其
中
，
﹁
欽
明
文
思
﹂
是
四
種
內
在
的
道
德
品
質
。
按
照
鄭
玄
的
解
釋
，
分
別
是
指
：
敬
事
節

用
︵
欽
︶
、
照
臨
四
方
︵
明
︶
、
經
緯
天
地
︵
文
︶
、
道
德
純
備
︵
思
︶
。
當
然
，
也
有
人
把
﹁
欽
﹂
解
釋
為
﹁
威
儀
表

備
﹂
。
將
這
四
種
內
在
美
德
踐
之
於
行
，
堯
又
顯
示
出
誠
信
、
勤
勉
、
善
能
、
謙
讓
的
品
質
。
其
實
，
這
些
德
性
與
品

質
，
無
論
是
內
涵
還
是
外
延
，
都
是
比
較
含
糊
的
。
在
一
定
程
度
上
，
與
其
說
它
們
是
堯
的
品
質
，
還
不
如
說
是
一
個

理
想
的
政
治
領
袖
應
當
具
備
的
品
質
。
正
是
因
為
有
這
樣
的
德
性
、
品
質
，
所
以
天
地
之
間
，
四
面
八
方
，
都
充
滿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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堯
的
光
芒
與
恩
澤
。
由
此
，
我
們
就
可
以
看
到
一
個
具
有
神
奇
魅
力
的
政
治
領
袖
的
形
象
。
這
種
政
治
形
象
的
核
心
特
徵

不
是
武
力
，
甚
至
也
不
是
智
慧
，
而
是
美
德
。
因
此
，
政
治
之
德
高
於
政
治
之
智
。
這
樣
的
政
治
形
象
，
與
柏
拉
圖
構

想
的
﹁
哲
學
王
﹂
形
象
是
不
同
的
。
﹁
哲
學
王
﹂
的
意
涵
是
﹁
智
者
之
治
﹂
，
政
治
領
袖
應
當
由
智
者
充
任
。
但
在
︽
尚

書
︾
中
，
政
治
是
﹁
德
者
之
治
﹂
，
政
治
領
袖
的
首
要
品
質
是
德
性
。

正
是
因
為
堯
是
美
德
的
化
身
，
具
有
先
知
的
地
位
，
所
以
，
他
能
夠
創
造
性
地
建
構
這
樣
一
種
具
有
文
化
個
性
的
政

治
形
態
：
通
過
發
現
、
甄
別
、
任
用
有
德
之
士
，
發
揮
他
們
的
輔
佐
作
用
，
首
先
使
﹁
九
族
﹂
趨
於
和
睦
。
所
謂
﹁
九

族
﹂
，
鄭
玄
認
為
是
從
高
祖
到
玄
孫
，
共
九
輩
人
。
在
這
裡
，
當
然
不
是
指
九
輩
人
之
間
的
和
睦
，
而
是
指
在
九
世
之
前

屬
於
同
一
個
祖
宗
的
整
個
大
家
族
，
都
能
和
睦
相
處
，
或
者
說
，
是
泛
指
宗
族
內
部
的
和
睦
。
但
這
只
是
第
一
步
，
在

宗
族
內
部
和
睦
的
基
礎
上
，
還
要
使
百
官
群
臣
知
德
義
、
講
禮
法
，
進
而
協
調
萬
邦
諸
侯
，
使
天
下
所
有
的
百
姓
都
能
夠

變
得
友
善
和
睦
。
這
就
是
唐
堯
建
構
的
政
治
秩
序
：
通
過
自
己
的
美
德
影
響
自
己
的
家
族
，
通
過
自
己
的
家
族
影
響
百
官

群
臣
，
通
過
百
官
群
臣
影
響
各
地
諸
侯
，
通
過
各
地
諸
侯
影
響
民
眾
，
這
裡
的
﹁
影
響
﹂
，
其
實
就
是
﹁
教
化
﹂
、
﹁
治

理
﹂
、
﹁
調
整
﹂
。
這
樣
的
政
治
秩
序
及
其
建
構
方
式
，
與
費
孝
通
在
︽
鄉
土
中
國
︾
一
書
裡
所
講
的
﹁
差
序
結
構
﹂
一

詞
，
庶
幾
近
之
。
這
就
彷
彿
一
塊
石
頭
丟
進
水
裡
，
激
起
一
圈
又
一
圈
不
斷
往
外
推
的
波
瀾
；
堯
就
相
當
於
那
個
不
斷
擴

散
的
同
心
圓
的
圓
心
，
甚
至
就
是
激
起
波
瀾
的
那
塊
石
頭
。
波
瀾
所
及
之
處
，
都
是
教
化
所
及
之
處
。
由
於
堯
的
美
德

的
無
限
豐
厚
，
因
此
，
他
激
起
的
波
瀾
將
無
遠
弗
屆
，
所
有
的
人
都
會
直
接
或
間
接
地
受
到
堯
的
教
化
而
趨
於
和
睦
。
這

樣
的
政
治
形
態
意
味
著
，
理
想
政
治
的
唯
一
動
力
就
是
那
個
唯
一
的
領
袖
，
他
澤
被
四
方
，
澤
被
萬
世
，
他
的
美
德
比
其

他
所
有
人
都
高
，
其
他
所
有
人
都
是
被
動
的
，
都
要
接
受
他
的
恩
澤
。
一
言
以
蔽
之
，
政
治
領
袖
是
政
治
的
發
動
機
。

那
麼
，
堯
的
政
績
到
底
有
哪
些
呢
？
︽
堯
典
︾
列
舉
了
以
下
幾
項
。

首
先
是
主
持
制
定
曆
法
。
他
讓
羲
氏
與
和
氏
，
小
心
地
記
載
天
象
，
推
算
日
月
星
辰
的
運
行
規
律
，
編
成
曆
法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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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
告
天
下
。
他
的
具
體
安
排
是
，
讓
羲
仲
住
在
東
方
，
等
待
日
出
，
測
定
太
陽
升
起
的
時
刻
，
根
據
晝
夜
長
短
，
確
定

仲
春
；
讓
羲
叔
住
在
南
方
，
測
定
太
陽
在
南
方
的
運
行
，
以
確
定
仲
夏
；
讓
和
仲
住
在
西
方
，
測
定
太
陽
西
落
的
時
刻
，

以
確
定
仲
秋
；
讓
和
叔
住
在
北
方
，
觀
察
北
方
太
陽
的
運
行
情
況
，
以
確
定
仲
冬
。
根
據
這
些
人
收
集
的
信
息
，
堯
公

佈
了
曆
法
，
以
之
規
定
百
官
眾
臣
的
職
責
。

在
這
裡
，
﹁
曆
法
﹂
就
是
﹁
立
法
﹂
。
主
持
制
定
曆
法
就
是
主
持
立
法
。
如
果
沒
有
曆
法
，
任
何
政
治
秩
序
和
社
會

生
活
秩
序
都
無
法
形
成
，
時
間
不
能
測
度
，
歷
史
不
能
記
錄
，
意
義
也
無
法
凝
聚
。
因
此
，
曆
法
乃
是
最
具
基
礎
性
的

法
。
︽
堯
典
︾
敘
述
堯
的
功
績
，
首
先
敘
述
他
主
持
編
制
曆
法
，
確
實
大
有
深
意
。
在
人
類
歷
史
上
，
制
定
曆
法
、
規

定
時
間
的
人
，
往
往
就
是
最
有
影
響
的
人
。
在
古
代
中
國
，
堯
既
然
被
尊
為
最
初
制
定
曆
法
的
人
，
那
麼
，
在
象
徵
的

意
義
上
，
他
就
成
了
創
造
﹁
歷
史
﹂
的
人
：
在
他
之
前
，
中
國
沒
有
明
確
的
時
間
概
念
，
﹁
不
知
今
夕
何
夕
﹂
；
在
他
之

後
，
時
間
清
晰
了
，
歷
史
覺
醒
了
。
對
於
曆
法
的
意
義
，
寫
︽
堯
典
︾
的
虞
舜
時
代
的
那
些
史
官
未
必
有
清
醒
的
自
覺
，

但
是
，
他
︵
或
他
們
︶
在
堯
的
諸
多
聖
跡
中
首
先
記
載
了
這
樁
事
，
而
且
還
不
厭
其
煩
地
敘
述
了
相
關
細
節
，
這
就
意
味

著
，
先
民
們
對
輕
與
重
的
把
握
已
經
達
到
了
相
當
精
準
的
程
度
。

接
下
來
是
人
事
問
題
。
堯
與
群
臣
重
點
討
論
了
兩
個
方
面
的
人
事
問
題
。
一
是
挑
選
執
掌
曆
法
的
官
員
，
二
是
尋

找
一
個
行
政
方
面
的
助
手
。

關
於
執
掌
曆
法
的
官
員
人
選
，
有
人
推
薦
了
堯
的
兒
子
丹
朱
。
但
堯
不
同
意
，
他
認
為
，
自
己
的
兒
子
不
踏
實
，
信

口
開
河
，
又
好
跟
人
爭
辯
，
不
是
合
適
的
人
選
。
關
於
行
政
助
手
，
大
臣
驩
兜
推
薦
了
共
工
，
說
他
在
治
水
方
面
已
有

一
定
的
成
績
。
但
堯
並
不
認
同
，
他
認
為
共
工
陽
奉
陰
違
，
表
面
恭
敬
，
內
心
輕
慢
，
不
是
合
適
的
人
選
。
堯
認
為
，

眼
下
洪
水
滔
滔
，
生
民
最
關
心
的
就
是
解
除
水
患
。
然
而
，
誰
是
治
水
的
最
佳
人
選
呢
？
群
臣
們
又
說
：
最
佳
人
選
是

鯀
。
但
是
，
堯
還
是
不
能
認
同
，
他
認
為
，
鯀
不
能
履
行
職
責
，
將
有
損
於
整
個
邦
族
。
但
群
臣
們
強
烈
要
求
：
給
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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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次
試
用
的
機
會
吧
。
也
許
經
過
了
一
段
時
間
的
僵
持
，
堯
作
出
了
妥
協
。
他
把
治
水
的
重
任
交
給
了
鯀
，
並
囑
咐
鯀

好
好
幹
，
一
定
要
謹
慎
行
事
。
但
是
，
經
過
九
年
的
試
用
，
證
明
鯀
確
實
不
行
。

這
段
敘
述
表
明
，
堯
不
願
讓
自
己
的
兒
子
出
任
曆
法
方
面
的
主
管
官
員
，
沒
有
任
人
惟
親
。
這
樣
的
解
釋
顯
然
有
助

於
樹
立
堯
的
完
美
形
象
。
至
於
行
政
助
手
的
選
擇
問
題
，
群
臣
先
後
推
薦
的
兩
個
人
選
，
堯
都
不
認
同
。
一
方
面
，
這

說
明
堯
善
於
識
人
、
察
人
，
早
早
就
看
出
共
工
、
鯀
都
有
致
命
的
缺
陷
，
都
不
適
合
擔
當
大
任
。
但
另
一
方
面
，
我
們

也
不
能
說
群
臣
都
是
傻
子
。
群
臣
舉
薦
共
工
與
鯀
，
很
可
能
是
群
臣
充
當
了
他
們
的
代
言
人
。
特
別
是
對
鯀
的
任
命
，

堯
是
不
情
願
的
，
是
在
群
臣
施
加
的
壓
力
下
作
出
的
政
治
妥
協
。
這
說
明
，
鯀
在
決
策
層
中
，
具
有
相
當
大
的
影
響
力
，

已
經
獲
得
了
普
遍
性
的
支
持
。
他
的
支
持
者
如
此
眾
多
，
以
至
於
堯
都
被
迫
屈
從
。
鯀
的
這
種
政
治
影
響
力
，
與
他
的

兒
子
禹
在
後
來
的
崛
起
，
絕
不
是
沒
有
關
係
的
。
此
外
，
還
有
一
點
也
值
得
注
意
：
在
堯
的
時
代
，
最
迫
切
、
最
現
實

的
公
共
事
務
就
是
治
水
；
誰
能
治
水
，
誰
就
是
最
能
幹
的
政
務
官
員
。
中
國
政
治
︵
思
想
及
其
實
踐
︶
與
水
的
關
係
，
在

此
算
是
打
下
了
一
個
伏
筆
。

再
來
看
︽
堯
典
︾
敘
述
的
最
後
一
個
事
件
：
傳
帝
位
於
虞
舜
。

到
了
晚
年
，
堯
召
集
四
方
諸
侯
長
老
，
討
論
政
治
繼
承
人
問
題
。
堯
說
：
看
一
看
，
你
們
誰
能
繼
承
我
的
帝
位
？

各
方
諸
侯
長
老
都
謙
遜
地
表
示
，
自
己
德
性
不
夠
，
沒
有
資
格
繼
承
大
位
。
堯
又
請
大
家
隨
意
推
薦
，
哪
怕
是
推
薦
地

位
卑
下
的
人
也
可
以
。
結
果
，
大
家
推
薦
了
尚
未
娶
妻
的
舜
。
舜
好
在
哪
裡
呢
？
原
來
，
舜
有
一
父
一
母
一
弟
，
父
親

心
無
德
義
，
母
親
說
話
不
誠
，
弟
弟
傲
慢
不
善
，
置
身
於
﹁
三
惡
﹂
之
間
，
舜
始
終
都
能
夠
以
至
孝
、
德
性
與
他
們
和

諧
相
處
，
不
斷
把
他
們
引
向
善
的
方
向
，
使
他
們
不
至
於
過
於
奸
惡
。
這
就
是
舜
的
長
處
。

聽
了
大
家
的
介
紹
，
堯
承
認
舜
是
個
不
錯
的
苗
子
，
可
以
試
試
，
以
觀
其
行
跡
；
他
既
然
是
單
身
漢
，
不
妨
把
自

己
的
兩
個
女
兒
娥
皇
和
女
英
嫁
給
他
，
觀
察
他
迎
娶
二
女
的
法
度
，
從
他
治
家
的
水
平
看
他
治
國
的
能
力
。
於
是
，
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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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
兩
個
女
兒
下
嫁
到
媯
水
灣
，
做
了
舜
的
妻
子
。
經
過
一
段
時
間
的
觀
察
，
堯
對
舜
很
滿
意
。
他
的
結
論
是
，
舜
能
夠

修
己
行
敬
以
安
人
，
可
以
擔
當
大
任
。

敘
述
到
這
裡
，
︽
堯
典
︾
戛
然
而
止
。
堯
的
結
論
，
意
味
著
唐
堯
時
代
的
行
將
結
束
與
虞
舜
時
代
的
漸
次
展
開
。

分
析
堯
與
舜
之
間
的
權
力
交
接
，
可
以
發
現
，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，
舜
的
德
性
起
到
了
關
鍵
性
的
作
用
，
他
依
靠
自

己
的
孝
道
、
品
德
，
能
夠
跟
惡
人
相
處
，
能
夠
感
化
惡
人
，
能
夠
使
惡
人
向
善
。
這
種
僅
見
於
家
庭
範
圍
之
內
的
具
有

道
義
性
質
的
支
配
力
與
影
響
力
，
就
是
充
當
政
治
領
袖
的
最
可
靠
的
潛
力
與
資
質
。
舜
就
是
因
為
這
種
道
義
能
力
，
脫
穎

而
出
的
。
與
舜
相
比
較
，
各
方
諸
侯
長
老
在
表
達
謙
抑
的
時
候
，
也
是
在
德
性
方
面
做
文
章
，
稱
﹁
自
己
德
性
不
夠
，

不
足
以
高
居
帝
位
﹂
云
云
。
此
外
，
還
有
一
個
人
也
不
能
不
再
次
提
到
，
那
就
是
堯
的
兒
子
丹
朱
，
他
對
帝
位
其
實
是

﹁
有
想
法
﹂
的
，
居
然
沒
有
得
到
父
親
的
應
允
。
堯
為
了
天
下
之
利
，
拒
斥
了
自
己
的
兒
子
，
選
擇
了
舜
作
為
自
己
的

政
治
繼
承
人
。

讀
完
︽
堯
典
︾
，
歷
代
讀
者
都
可
以
獲
得
這
樣
一
些
信
息
：
舜
獲
得
帝
位
，
是
因
為
德
性
，
他
的
德
性
受
到
了
堯
和

各
方
諸
侯
長
老
的
普
遍
認
同
；
堯
選
擇
舜
，
是
因
為
天
下
能
夠
﹁
得
其
利
﹂
，
是
為
天
下
人
著
想
的
聖
王
之
舉
。
不
過
，

在
獲
得
這
樣
的
結
論
和
印
象
之
後
，
我
們
還
必
須
意
識
到
，
這
些
信
息
，
這
些
結
論
，
都
是
舜
的
史
官
試
圖
傳
遞
給
我

們
的
。
這
些
沒
有
署
名
的
史
官
，
他
們
到
底
想
說
甚
麼
呢
？
他
們
的
意
圖
到
底
是
甚
麼
呢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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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舜
典
︾

—
舜
的
政
治
生
涯

︽
舜
典
︾
是
︽
尚
書
︾
的
第
二
篇
，
敘
述
舜
的
言
與
行
。

青
年
時
代
的
舜
屈
居
於
庶
人
階
層
，
但
是
，
他
的
血
統
還
是
很
高
貴
的
。
他
是
五
帝
之
一
顓
頊
的
第
七
世
孫
。
他

是
因
為
﹁
德
性
﹂
為
堯
所
知
，
並
成
為
堯
的
繼
承
人
的
。
︽
舜
典
︾
用
八
個
字
概
括
舜
的
美
德
：
﹁
浚
哲
文
明
，
溫
恭
允

塞
。
﹂
意
思
是
，
舜
有
深
智
文
明
溫
恭
之
德
，
信
義
充
實
上
下
。
這
樣
的
德
性
較
之
於
堯
，
大
致
屬
於
同
一
種
類
型
，

只
是
在
用
詞
上
，
神
聖
的
色
彩
已
經
有
所
減
弱
。
舜
的
這
種
德
性
就
像
閃
光
的
金
子
，
不
可
能
長
期
埋
沒
，
終
於
上
聞

天
朝
，
受
到
了
堯
的
徵
召
。

在
正
式
即
位
之
前
的
考
察
試
用
期
，
舜
有
幾
項
頗
為
出
色
的
表
現
：
第
一
，
選
擇
高
辛
家
族
的
八
個
人
作
為
助
手
，

在
天
下
推
行
他
喜
歡
的
五
種
教
義—

父
義
、
母
慈
、
兄
友
、
弟
恭
、
子
孝
。
結
果
，
這
些
教
義
受
到
了
普
遍
的
遵
從
，

沒
有
發
生
違
命
對
抗
的
現
象
。
第
二
，
作
為
政
府
首
腦
，
他
總
理
群
臣
百
官
，
把
各
項
事
業
打
理
得
井
井
有
條
。
第
三
，

他
開
門
接
待
四
方
諸
侯
，
四
方
諸
侯
都
肅
然
起
敬
，
體
現
了
一
個
政
治
領
袖
應
當
具
備
的
精
神
感
召
力
。
第
四
，
在
他

總
攬
各
方
政
務
期
間
，
陰
陽
協
調
，
風
雨
應
時
，
毫
無
錯
亂
，
表
明
舜
之
德
受
到
了
上
天
的
肯
認
。
看
到
這
些
政
績
之

後
，
堯
說
話
了
，
他
告
訴
舜
：
﹁
三
年
來
，
你
在
謀
劃
政
事
，
我
也
在
考
察
你
的
言
行
。
你
所
說
的
，
都
做
到
了
。
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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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
承
帝
位
吧
。
﹂
然
而
，
就
在
這
個
順
理
成
章
的
節
骨
眼
上
，
舜
卻
出
人
意
料
地
表
示
：
自
己
德
性
不
夠
，
還
不
能
繼
承

帝
位
。舜

的
這
個
不
同
尋
常
的
舉
動
，
在
中
國
歷
史
上
開
創
了
一
個
政
治
先
例
：
在
可
以
接
受
帝
位
之
時
，
以
德
性
不
堪
為

由
予
以
推
辭
。
這
是
甚
麼
意
思
呢
？
從
後
世
的
﹁
反
覆
勸
進
﹂
︵
譬
如
王
莽
，
譬
如
袁
世
凱
︶
的
表
演
來
看
，
一
般
而

論
，
這
樣
的
推
辭
不
大
可
能
是
推
辭
者
內
心
的
真
實
表
達
。
如
果
這
樣
的
辭
讓
確
實
發
生
過
，
確
實
是
從
舜
開
始
的
，
那

麼
，
舜
的
真
實
想
法
是
甚
麼
呢
？
其
一
，
堯
還
健
在
，
自
己
就
登
上
天
位
，
是
否
會
給
別
人
造
成
急
不
可
耐
的
負
面
印

象
？
其
二
，
堯
還
比
較
健
康
，
就
說
要
把
帝
位
讓
給
自
己
，
這
是
不
是
堯
有
意
安
排
的
一
種
試
探
？
其
三
，
現
在
沒
有

其
他
的
競
爭
者
，
暫
時
推
遲
繼
位
的
時
間
，
也
許
有
助
於
進
一
步
提
升
自
己
的
聲
望
和
良
好
形
象
？
其
四
，
時
機
尚
不

成
熟
，
如
果
馬
上
著
手
繼
位
，
是
否
會
造
成
政
治
局
勢
的
動
盪
？
其
五
，
以
退
為
進
，
退
一
步
進
兩
步
，
是
不
是
一
種

更
好
的
政
治
藝
術
？
諸
如
此
類
，
不
一
而
足
。
哪
一
種
想
法
是
舜
的
真
實
想
法
？
我
們
可
以
猜
測
，
但
卻
無
法
斷
定
。

不
管
怎
麼
說
，
舜
還
是
在
第
二
年
繼
承
了
大
位
。
那
是
正
月
❶

的
一
個
吉
日
，
在
堯
的
太
廟
裡
，
舜
接
受
了
堯
的

冊
命
。
不
過
，
雖
然
接
受
了
最
高
權
力
，
舜
還
是
感
到
不
安
。
為
了
撫
慰
自
己
內
心
的
不
安
，
舜
考
察
了
北
斗
七
星
，

又
以
七
星
對
應
於
七
種
政
事
，
結
果
發
現
，
自
己
的
繼
位
完
全
符
合
天
意
，
這
才
放
心
地
向
上
天
彙
報
了
繼
承
帝
位
之

事
。
同
時
，
又
祭
祀
了
四
時
、
寒
暑
、
水
旱
、
日
、
月
、
星
，
以
至
於
名
山
大
川
、
各
方
神
聖
。
祭
祀
完
畢
，
又
準

備
了
公
、
侯
、
伯
、
子
、
男
五
個
層
次
的
璧
玉
，
在
接
受
各
方
諸
侯
長
老
的
朝
見
時
，
把
這
些
璧
玉
作
為
信
物
分
發
給

他
們
。
二
月
，
舜
到
東
方
巡
視
，
祭
了
泰
山
及
其
他
山
嶽
；
接
見
了
東
方
的
諸
侯
；
議
定
了
四
時
節
氣
、
月
之
大
小
、

❶
　
本
書
中
所
指
的
月
份
皆
為
農
曆
月
份
，
下
文
不
再
一
一
註
明
。



虞

 

書

 · 22 ·

日
之
甲
乙
；
統
一
了
法
制
、
長
短
、
容
積
、
輕
重
；
規
定
了
公
、
侯
、
伯
、
子
、
男
朝
見
的
禮
儀
；
規
定
了
五
種
不
同

的
璧
玉
、
三
種
不
同
色
彩
的
帛
，
以
及
活
的
羊
羔
、
活
的
大
雁
、
死
的
野
雞
，
分
別
作
為
不
同
等
級
的
貴
族
朝
見
時
的

貢
物
；
在
朝
見
結
束
後
，
又
將
五
種
璧
玉
退
還
給
相
應
等
級
的
貴
族
們
。
在
接
下
來
的
五
月
、
八
月
、
十
一
月
，
舜
依

次
到
南
方
、
西
方
、
北
方
巡
視
，
依
照
同
樣
的
祭
禮
祭
祀
了
南
嶽
衡
山
、
西
嶽
華
山
、
北
嶽
恆
山
。
返
回
之
後
，
又
到

堯
的
太
廟
祭
祀
。
此
後
每
隔
五
年
，
舜
都
要
出
巡
一
次
，
在
四
嶽
召
見
各
地
諸
侯
，
考
察
他
們
的
政
績
，
並
進
行
表
彰

與
獎
勵
。
其
間
，
他
把
天
下
分
為
十
二
州
，
在
各
州
的
名
山
上
舉
行
祭
祀
大
典
，
以
證
明
這
種
初
建
的
地
方
制
度
的
正

當
性
。舜

的
這
些
政
治
行
為
，
可
以
歸
屬
於
﹁
立
制
建
政
﹂
。
概
括
起
來
，
主
要
有
以
下
幾
項
：
第
一
，
通
過
祭
祀
，
建
立

政
治
的
正
當
性
。
從
繼
承
帝
位
的
那
一
刻
起
，
舜
就
開
始
不
斷
地
祭
祀
天
帝
、
四
時
、
寒
暑
、
日
月
、
星
辰
、
山
川
等

等
。
只
要
是
超
越
性
的
事
物
，
都
作
為
祭
祀
的
對
象
。
因
為
，
人
的
生
命
是
短
暫
的
，
而
那
些
超
越
性
的
事
物
卻
是
永

恆
的
。
祭
祀
那
些
永
恆
性
的
、
超
越
性
的
對
象
，
就
是
把
短
暫
的
個
人
生
命
與
永
恆
的
事
物
聯
繫
起
來
，
使
短
暫
的
、

偶
然
的
事
物
有
所
附
麗
。
這
就
類
似
於
一
粒
種
子
，
只
有
附
著
在
永
恆
的
土
地
上
，
依
賴
這
片
土
地
，
才
可
能
長
成
參

天
大
樹
；
又
彷
彿
一
盞
燈
，
只
有
固
定
在
天
花
板
上
或
牆
壁
上
，
才
算
找
到
了
自
己
的
位
置
，
才
可
能
正
常
地
照
耀
。

祭
祀
的
功
能
也
是
這
樣
。
如
果
沒
有
祭
祀
，
一
個
君
主
就
是
偶
然
產
生
的
，
他
的
權
力
與
地
位
都
是
不
確
定
的
，
也
是

不
穩
定
的
。
但
是
，
一
旦
把
君
主
與
天
帝
、
山
嶽
及
其
他
永
恆
事
物
聯
繫
在
一
起
，
甚
至
作
為
這
些
永
恆
事
物
的
衍
生

物
，
那
麼
，
君
主
、
政
權
、
政
治
就
被
賦
予
了
正
當
性
，
甚
至
也
會
沾
染
上
一
定
程
度
的
永
恆
性
。
為
甚
麼
︽
左
傳
︾

稱
﹁
國
之
大
事
，
在
祀
與
戎
﹂
，
且
﹁
祀
﹂
還
排
在
﹁
戎
﹂
的
前
面
？
根
本
的
原
因
就
在
這
裡
。

在
舜
正
式
繼
位
以
前
，
他
沒
有
舉
行
祭
祀
活
動
，
是
因
為
他
還
沒
有
這
個
資
格
。
那
時
候
，
代
表
政
權
舉
行
祭
祀

活
動
的
領
袖
人
物
是
堯
。
但
在
舜
正
式
獲
得
帝
位
之
後
，
他
所
採
取
的
最
頻
繁
的
政
治
活
動
就
是
祭
祀
。
祭
祀
的
對
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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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要
是
天
帝
或
上
天
，
但
也
不
限
於
上
天
，
如
前
所
述
，
所
有
具
有
永
恆
性
的
事
物
都
要
祭
祀
。
由
舜
開
其
端
緒
的
這

種
現
象
，
可
以
解
釋
後
世
中
國
人
的
信
仰
方
式
：
儒
釋
道
混
在
一
起
，
儒
家
的
孔
子
、
釋
家
的
菩
薩
、
道
家
的
老
子
甚

至
武
聖
人
關
羽
，
都
成
了
後
代
中
國
人
的
祭
祀
對
象
。
這
種
神
明
的
多
元
化
、
兼
容
性
，
其
源
頭
至
少
可
以
追
溯
到
舜

的
祭
祀
實
踐
。

第
二
，
如
果
說
祭
祀
類
似
於
現
在
的
憲
法
序
言
，
主
要
在
於
為
政
治
提
供
正
當
性
基
礎
、
合
法
性
依
據
，
那
麼
，

舜
在
繼
位
之
初
，
還
為
憲
法
的
正
文
規
定
了
基
本
的
條
款
：
通
過
規
定
禮
儀
及
其
他
象
徵
性
的
貢
物
，
確
立
了
舜
的
政

權
與
各
地
諸
侯
之
間
的
權
力
關
係—

初
期
的
朝
貢
關
係
。
甚
至
在
政
績
考
核
方
面
，
都
作
了
建
章
立
制
的
規
定
。
這

些
內
容
，
都
可
以
歸
屬
於
現
代
所
謂
的
﹁
政
制
﹂
。
仿
照
亞
里
士
多
德
的
﹁
雅
典
政
制
﹂
，
似
乎
可
以
稱
之
為
﹁
虞
舜
政

制
﹂
。
事
實
上
，
﹁
虞
舜
政
制
﹂
中
的
若
干
要
素
︵
譬
如
，
以
五
年
作
為
考
核
週
期
︶
，
就
已
經
融
進
當
代
中
國
的
政
制

體
系
之
中
了
。

第
三
，
還
有
一
個
技
術
性
的
細
節
問
題
也
不
可
不
察
，
那
就
是
關
於
曆
法
方
面
的
規
定
。
根
據
︽
堯
典
︾
的
記
載
，

堯
執
政
伊
始
，
就
已
經
主
持
編
制
並
公
佈
了
曆
法
。
但
是
，
舜
在
接
任
帝
位
之
後
，
隨
即
啟
動
了
曆
法
修
訂
活
動
，
對

四
時
節
氣
、
月
份
、
天
數
都
作
出
了
新
的
規
定
。
在
曆
法
方
面
的
這
種
改
玄
更
張
，
革
新
正
朔
，
絕
不
是
一
個
純
粹
的

科
技
問
題
，
而
是
一
個
十
足
的
政
治
問
題
，
它
具
有
強
烈
的
政
治
象
徵
意
義
，
甚
至
具
有
改
朝
換
代
的
意
義
。
現
代
中

國
人
最
熟
悉
的
事
例
是
：
民
國
初
建
，
隨
即
廢
除
了
宣
統
年
號
，
改
稱
民
國
元
年
；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初
建
，
也
馬
上
廢

除
了
民
國
紀
年
方
式
，
改
用
西
曆
，
即
基
督
教
的
紀
年
方
式
。
更
改
曆
法
，
是
政
治
革
故
鼎
新
的
重
要
標
誌
。
舜
的
曆

法
修
訂
活
動
，
表
明
他
有
﹁
維
新
﹂
、
開
創
一
個
新
時
代
的
宏
大
抱
負
。

在
法
制
建
設
方
面
，
舜
也
有
原
創
性
的
貢
獻
。
他
要
求
：
一
方
面
，
要
依
法
使
用
常
刑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以
流
放
之

法
寬
宥
五
刑
，
用
鞭
打
的
方
法
懲
罰
犯
罪
的
官
員
，
用
撲
打
的
方
法
懲
罰
犯
罪
的
師
儒
，
有
些
犯
罪
可
以
通
過
繳
納
金
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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銅
來
代
替
懲
罰
，
減
免
過
失
犯
罪
者
的
刑
法
，
膽
大
妄
為
者
犯
罪
則
依
法
懲
處
，
等
等
。
這
兩
個
方
面
的
規
定
，
體
現

了
原
則
性
與
靈
活
性
的
結
合
。
依
法
使
用
常
刑
，
體
現
了
法
律
的
原
則
性
。
其
他
幾
種
規
定
，
都
屬
於
對
法
律
的
變
通

執
行
，
體
現
了
法
律
的
靈
活
性
。
這
樣
的
法
制
思
想
及
其
實
踐
，
對
於
現
代
中
國
的
法
律
，
也
產
生
了
相
當
大
的
形
塑

作
用
。接

下
來
，
︽
舜
典
︾
還
記
載
了
舜
親
自
處
理
的
四
個
有
罪
之
人
：
他
把
共
工
流
放
到
幽
州
，
把
驩
兜
流
放
到
崇
山
，

把
三
苗
驅
逐
到
三
危
，
把
鯀
流
放
到
羽
山
。
︽
舜
典
︾
還
說
，
舜
懲
治
了
這
﹁
四
兇
﹂
之
後
，
大
快
天
下
人
心
。
對
此
，

我
們
可
以
作
出
兩
點
分
析
。
其
一
，
舜
的
處
理
方
法
，
屬
於
﹁
以
流
放
之
法
寬
宥
五
刑
﹂
，
是
一
種
從
輕
處
理
的
靈
活

措
施
。
其
二
，
這
幾
個
罪
人
需
要
舜
親
自
處
理
，
顯
然
都
不
是
一
般
性
的
違
法
犯
罪
案
件
。
其
中
，
共
工
和
驩
兜
是
相

互
勾
結
的
死
黨
。
在
︽
堯
典
︾
中
，
我
們
已
經
看
到
，
當
堯
有
意
選
拔
一
個
政
治
後
備
人
選
的
時
候
，
就
是
驩
兜
推
薦

了
共
工
。
這
個
提
議
雖
然
遭
到
了
堯
的
拒
絕
，
但
其
實
也
可
以
表
明
：
共
工
與
驩
兜
結
成
的
勢
力
集
團
已
經
擁
有
不
小
的

影
響
力
，
他
們
與
舜
代
表
的
政
治
力
量
早
已
形
成
了
激
烈
的
競
爭
關
係
，
他
們
是
舜
的
權
威
的
潛
在
威
脅
者
。
因
此
，

當
舜
獲
得
帝
位
之
後
，
就
把
他
們
分
別
流
放
到
了
偏
遠
之
地
：
共
工
所
去
的
幽
州
屬
於
北
方
，
驩
兜
所
去
的
崇
山
屬
於
南

方
，
讓
他
們
不
再
有
結
黨
密
謀
的
機
會
。
此
外
，
鯀
也
是
︽
堯
典
︾
中
提
到
的
人
物
。
雖
然
堯
並
不
欣
賞
他
，
但
由
於

群
臣
們
的
﹁
力
挺
﹂
，
堯
也
只
好
把
治
水
的
重
任
交
給
他
。
這
個
細
節
說
明
，
鯀
在
高
層
的
勢
力
也
不
小
，
甚
至
比
共

工
的
份
量
還
重
，
否
則
，
他
不
會
得
到
群
臣
們
的
﹁
力
挺
﹂
。
鯀
治
水
九
年
，
沒
有
成
績
，
所
以
沒
有
成
為
堯
的
繼
承

人—

這
個
結
論
看
似
公
允
，
但
要
注
意
，
它
出
自
舜
的
史
官
。
因
此
，
舜
把
鯀
流
放
到
東
方
的
羽
山
，
與
鯀
在
高
層

中
的
勢
力
過
大
，
絕
不
是
沒
有
關
係
的
。
至
於
三
苗
，
大
致
是
不
服
王
命
的
諸
侯
，
所
以
也
遭
到
了
舜
的
驅
逐
。
剪
除

政
治
上
的
這
些
威
脅
者
、
挑
戰
者
，
把
他
們
稱
為
﹁
四
兇
﹂
、
﹁
罪
人
﹂
，
表
明
舜
既
是
德
性
的
象
徵
，
同
時
更
是
一

個
鐵
腕
的
政
治
領
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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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︽
舜
典
︾
的
最
後
，
敘
述
了
舜
在
﹁
後
堯
時
代
﹂
的
政
治
綱
領
與
人
事
安
排
。

舜
接
任
帝
位
二
十
八
年
之
後
，
堯
去
世
了
。
世
人
很
憂
傷
。
三
年
之
內
，
全
國
停
止
奏
樂
。
三
年
之
後
的
新
年
正

月
，
舜
在
堯
的
太
廟
召
集
諸
侯
長
老
開
會
議
政
。
舜
主
要
講
了
三
點
：
其
一
，
注
重
民
食
，
敬
授
民
時
，
不
違
農
時
。

這
實
際
上
是
強
調
民
生
問
題
。
後
世
官
員
所
履
行
的
﹁
勸
農
桑
﹂
之
責
，
也
許
就
是
濫
觴
於
此
。
其
二
，
只
有
安
頓
遠

方
的
人
，
才
能
安
頓
近
處
的
人
。
這
是
一
個
統
治
方
法
的
問
題
。
其
三
，
講
求
德
性
，
排
斥
佞
人
，
以
忠
信
昭
示
於
四

夷
，
四
夷
一
定
會
心
悅
而
誠
服
。
這
是
一
個
政
治
戰
略
的
問
題
。
這
三
個
方
面
，
可
以
視
為
舜
在
政
治
成
熟
階
段
的
施

政
綱
領
。

在
人
事
方
面
，
舜
任
命
禹
作
為
總
理
大
臣
，
主
治
水
土
；
任
命
棄
主
持
農
事
；
任
命
契
作
為
司
徒
，
主
管
德
性
，
即

精
神
文
明
建
設
，
倡
導
父
義
、
母
慈
、
兄
友
、
弟
恭
、
子
孝
；
任
命
皋
陶
︵gā

o yá
o

︶
作
為
法
官
，
運
用
法
律
，
治
理

外
患
內
亂
；
任
命
垂
作
為
百
工
之
官
；
任
命
益
作
為
山
澤
之
官
；
任
命
伯
夷
作
為
祭
祀
官
；
任
命
夔
︵kuí

︶
作
為
文
教
方

面
的
官
員
，
為
年
輕
人
提
供
詩
歌
、
聲
律
方
面
的
素
質
教
育
，
促
進
神
人
和
諧
；
任
命
龍
作
為
納
言
之
官
，
保
證
上
情
下

達
，
下
情
上
達
，
等
等
。
在
這
些
官
員
中
，
有
些
是
經
大
家
推
薦
而
得
到
舜
的
認
可
的
，
譬
如
禹
、
垂
、
益
、
伯
夷
，

另
一
些
人
則
是
舜
直
接
任
命
的
。
從
︽
舜
典
︾
的
文
本
來
看
，
這
兩
種
選
任
方
式
混
合
運
用
，
並
沒
有
嚴
格
區
分
。
這

表
明
，
舜
享
有
任
命
官
員
的
終
極
權
力
，
但
是
，
諸
侯
、
大
臣
也
擁
有
相
當
大
的
建
議
權
。
這
些
官
員
再
加
上
先
行
任

命
的
其
他
官
員
，
共
計
二
十
二
人
，
組
成
了
一
個
比
較
完
整
的
﹁
虞
舜
內
閣
﹂
。
對
於
這
些
內
閣
成
員
，
舜
要
求
他
們
各

敬
其
職
。
為
了
督
促
他
們
，
舜
還
建
立
了
三
年
一
度
的
考
核
制
度
。
考
核
不
合
格
的
，
予
以
罷
免
；
考
核
優
秀
的
，
予

以
提
升
。
於
是
，
各
項
公
共
事
務
都
得
到
了
很
好
的
治
理
。

在
君
臨
天
下
五
十
年
後
，
舜
在
南
嶽
衡
山
巡
遊
時
去
世
。
一
代
聖
王
，
遂
葬
身
於
蒼
梧
之
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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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大
禹
謨
︾

—
禪
讓
的
背
後

︽
大
禹
謨
︾
敘
述
了
三
件
事
，
且
依
次
剖
析
。

第
一
件
，
是
舜
、
禹
、
伯
益
開
會
交
流
政
治
見
解
，
近
似
於
今
人
常
說
的
理
論
務
虛
會
。
其
時
，
禹
已
經
處
於
攝

政
地
位
，
但
舜
仍
位
居
天
子
之
尊
。
至
於
伯
益
，
根
據
︽
舜
典
︾
的
記
載
，
他
已
成
為
舜
任
命
的
山
澤
之
官
，
同
時
，

他
還
是
大
法
官
皋
陶
的
兒
子
。

他
們
三
人
的
討
論
由
禹
開
始
。
禹
說
：
﹁
數
年
來
，
自
己
對
外
宣
揚
文
德
教
命
，
對
內
恪
守
堯
舜
之
道
。
自
己
的

體
會
是
，
如
果
君
主
明
白
為
君
的
艱
難
，
大
臣
知
道
為
臣
的
不
易
，
則
國
政
可
治
，
民
德
可
修
。
﹂

舜
贊
同
禹
的
見
解
，
但
又
補
充
說
：
﹁
如
果
君
臣
都
能
兢
兢
業
業
，
君
主
能
夠
得
到
賢
人
的
輔
佐
，
做
到
善
言
無
所

隱
藏
，
野
無
遺
賢
，
賢
人
都
能
為
我
所
用
，
天
下
就
安
寧
了
。
因
此
，
君
主
必
須
考
察
眾
人
的
意
見
，
觀
其
是
非
，
捨

己
之
非
，
從
人
之
是
；
善
待
那
些
鰥
寡
孤
獨
者
，
救
助
那
些
窮
困
無
依
者
。
自
古
以
來
，
能
夠
這
樣
做
的
，
只
有
聖
君

堯
帝
。
﹂

伯
益
接
著
說
：
﹁
確
實
，
堯
之
德
極
其
寬
廣
，
無
所
不
通
，
神
妙
無
窮
，
文
經
天
地
，
武
定
禍
亂
。
堯
之
德
為
上

天
所
見
，
因
而
上
天
使
他
盡
有
四
海
之
內
，
而
為
天
下
之
君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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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禹
又
說
：
﹁
順
道
則
吉
，
逆
道
則
凶
，
吉
凶
之
報
，
如
影
之
隨
形
，
響
之
隨
聲
。
﹂

伯
益
隨
後
強
調
：
﹁
君
主
要
注
意
以
下
幾
點
：
要
防
患
於
未
然
，
不
可
放
棄
法
度
，
不
可
過
於
悠
閑
，
不
可
過
於
享

樂
，
任
用
賢
人
不
要
懷
疑
，
罷
免
佞
人
不
要
猶
豫
，
可
疑
之
謀
略
不
能
採
納
，
如
此
，
則
道
義
所
存
於
此
，
且
將
日
漸

深
廣
。
同
時
，
不
要
違
背
正
道
以
博
取
百
姓
的
稱
讚
，
也
不
要
違
反
百
姓
的
意
願
來
滿
足
自
己
的
私
心
，
如
果
常
行
此

道
，
持
之
以
恆
，
那
麼
，
四
夷
之
國
都
會
來
朝
見
天
子
。
﹂

禹
說
：
﹁
是
啊
，
當
君
主
的
一
定
要
記
住
，
為
君
之
德
在
於
實
現
美
好
的
政
治
，
美
好
政
治
的
核
心
在
於
養
民
，

養
民
之
本
在
於
六
府
之
事
：
水
、
火
、
金
、
本
、
土
、
穀
。
此
外
，
正
身
之
德
、
利
民
之
用
、
厚
民
之
生
也
要
相
互
協

調
，
這
九
件
事
應
當
理
順
，
理
順
了
就
應
當
歌
頌
。
要
用
美
德
規
勸
臣
民
，
用
威
罰
監
督
臣
民
，
用
九
歌
鼓
勵
臣
民
，

三
者
並
用
，
可
保
政
治
不
至
衰
敗
。
﹂

舜
最
後
說
：
﹁
很
好
，
你
治
理
水
土
，
致
使
河
清
海
晏
；
你
把
六
府
與
三
事
都
做
好
了
，
利
在
萬
代
，
功
在
千
秋
。
﹂

這
段
對
話
，
以
禹
陳
述
政
見
開
始
，
以
舜
對
禹
的
讚
賞
而
告
終
。
禹
發
言
三
次
，
其
政
見
可
以
概
括
為
：
在
政
治

倫
理
方
面
，
無
論
君
臣
，
都
要
盡
職
盡
責
；
在
政
治
原
則
方
面
，
要
順
道
而
行
，
祛
惡
揚
善
；
在
政
治
事
務
方
面
，
要

做
好
六
府
三
事
。
前
兩
點
務
虛
，
後
一
點
務
實
，
虛
實
結
合
，
建
構
了
一
個
比
較
全
面
的
施
政
綱
領
。
這
個
綱
領
中
的

大
部
分
內
容
，
都
匯
入
到
有
史
以
來
的
中
國
政
治
信
條
中
了
，
譬
如
恪
盡
職
守
、
正
身
以
德
、
厚
生
養
民
，
等
等
。
相

對
於
禹
的
正
面
立
論
，
伯
益
的
兩
次
發
言
各
有
特
色
：
第
一
次
發
言
主
要
在
於
頌
揚
堯
的
美
德
，
為
舜
和
禹
提
供
了
一
個

可
以
效
仿
的
政
治
榜
樣
。
第
二
次
發
言
的
主
題
可
以
概
括
為
﹁
為
政
之
禁
忌
﹂
。
在
此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因
為
父
親
是
皋

陶
，
伯
益
在
舜
、
禹
主
導
的
政
治
體
系
中
，
享
有
比
較
特
殊
的
話
語
權
。
這
也
許
是
他
可
以
在
舜
、
禹
面
前
放
言
高
論

的
原
因—

這
個
原
因
，
也
許
還
可
以
解
釋
，
為
甚
麼
舜
與
禹
之
間
的
對
話
，
他
可
以
參
與
並
自
由
發
言
。
至
於
舜
的

兩
次
發
言
，
都
是
對
禹
的
認
同
，
體
現
了
長
者
的
寬
容
與
鼓
勵
，
至
於
他
的
個
人
觀
點
，
則
不
甚
突
出
，
主
要
是
野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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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
賢
、
捨
己
從
眾
、
救
濟
貧
苦
，
等
等
。

︽
大
禹
謨
︾
敘
述
的
第
二
件
事
，
是
討
論
舜
、
禹
之
間
的
帝
位
禪
讓
問
題
，
參
與
討
論
的
也
是
三
人
，
除
了
舜
、

禹
之
外
，
還
有
伯
益
的
父
親
皋
陶
。
這
次
會
議
，
不
再
﹁
務
虛
﹂
，
而
是
一
場
實
質
性
的
政
治
決
斷
。

舜
先
說
：
﹁
禹
啊
，
我
在
帝
位
上
已
經
呆
了
三
十
三
年
，
年
歲
太
老
，
倦
於
政
務
，
你
應
當
努
力
不
怠
，
把
擔
子

接
過
去
。
﹂
但
是
，
禹
卻
不
願
意
接
受
，
他
說
：
﹁
我
德
性
不
夠
，
不
足
以
服
眾
。
皋
陶
廣
施
其
德
，
深
孚
眾
望
，
您

應
當
把
帝
位
傳
給
他
。
﹂

聽
了
大
禹
的
話
，
舜
轉
過
來
對
皋
陶
說
：
﹁
臣
民
們
聽
從
我
的
命
令
，
都
是
因
為
你
這
個
法
官
當
得
好
，
你
能
用
五

刑
之
罰
輔
助
五
常
之
教
，
完
全
符
合
我
們
推
行
的
治
道
。
你
運
作
刑
罰
，
目
的
卻
在
於
消
除
刑
罰
，
眾
人
的
行
為
都
能

合
於
中
道
，
這
都
是
你
的
勞
苦
功
高
。
﹂
皋
陶
回
答
道
：
﹁
眾
人
的
行
為
合
於
中
道
，
都
是
因
為
您
德
行
完
美
，
毫
無
差

錯
。
您
簡
約
治
臣
，
寬
以
御
眾
，
懲
罰
不
及
後
人
，
獎
賞
延
及
子
嗣
。
疑
罪
從
輕
處
罰
，
疑
功
從
重
獎
勵
。
寧
願
放
縱

壞
人
，
也
不
錯
殺
好
人
。
您
的
這
些
仁
德
之
政
，
深
得
民
心
，
所
以
沒
有
人
犯
上
作
亂
。
﹂
舜
說
：
﹁
讓
我
從
心
所
欲

來
施
政
，
四
方
民
眾
願
意
如
草
應
風
般
地
跟
著
我
走
，
都
應
當
歸
功
於
你
的
美
德
。
﹂

舜
又
對
禹
說
：
﹁
當
洪
水
襲
來
之
時
，
你
能
成
治
水
之
功
，
能
成
聲
教
之
信
；
你
能
勤
勞
於
國
，
能
勤
儉
於
家
，
又

不
驕
傲
自
大
；
你
不
自
以
為
賢
，
天
下
沒
有
人
與
你
爭
能
，
你
不
自
以
為
功
，
天
下
沒
有
人
與
你
爭
功
。
我
讚
賞
你
的
功

德
。
天
道
由
你
承
載
，
你
將
成
為
天
子
。
人
心
難
安
，
道
心
難
明
，
一
心
一
意
，
堅
持
中
道
。
不
要
聽
信
無
稽
之
詞
，

也
不
可
聽
信
專
斷
之
言
。
君
離
不
開
民
，
民
也
離
不
開
君
。
希
望
你
謹
守
為
君
之
道
，
敬
修
可
願
之
事
，
養
四
海
窮
困

之
民
，
則
天
命
將
永
在
你
身
上
。
﹂
禹
還
要
辭
讓
，
舜
只
是
不
允
。
第
二
年
正
月
朔
旦
之
日
，
禹
終
於
在
太
廟
裡
接
受

了
舜
禪
讓
的
天
子
之
位
。

這
段
對
話
描
述
了
舜
、
禹
之
間
的
禪
讓
過
程
。
此
情
此
景
，
彷
彿
堯
、
舜
之
間
禪
讓
過
程
的
再
現
。
這
種
歷
史
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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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的
重
演
表
明
，
禪
讓
已
經
成
為
了
一
種
美
好
的
政
治
傳
統
。
不
過
，
堯
、
舜
、
禹
之
間
的
禪
讓
，
與
劉
漢
、
曹
魏
、

司
馬
晉
之
間
的
禪
讓
，
不
知
是
不
是
同
一
種
禪
讓
。
從
形
式
上
看
，
這
兩
種
禪
讓
沒
有
甚
麼
區
別
，
都
是
前
一
個
君
主

強
烈
要
求
把
帝
位
傳
給
後
一
個
君
主
，
後
一
個
君
主
反
反
覆
覆
地
推
辭
，
實
在
推
辭
不
掉
，
才
勉
為
其
難
地
應
承
下
來
。

然
而
，
由
於
漢
晉
之
間
的
史
料
比
較
詳
盡
，
我
們
都
知
道
無
論
是
劉
氏
與
曹
氏
之
間
的
禪
讓
，
還
是
四
十
多
年
以
後
曹
氏

與
司
馬
氏
之
間
的
禪
讓
，
都
只
是
一
場
表
演
罷
了
。
堯
、
舜
、
禹
之
間
的
禪
讓
，
在
︽
尚
書
︾
的
表
達
背
後
，
是
否
還

有
﹁
真
事
﹂
可
供
﹁
索
隱
﹂
，
就
不
得
而
知
了
。
非
要
窮
根
問
底
，
就
只
好
憑
常
情
常
理
加
以
推
斷
。

舜
、
禹
之
間
的
禪
讓
還
是
有
一
點
不
同
於
堯
、
舜
之
間
的
禪
讓
：
舜
對
堯
的
辭
讓
，
主
要
理
由
是
德
性
不
夠
，
還

需
要
繼
續
提
高
。
禹
對
舜
的
辭
讓
，
則
有
更
實
際
的
理
由
：
皋
陶
比
自
己
更
適
合
，
他
的
民
意
基
礎
更
好
，
建
議
把
帝

位
傳
給
皋
陶
。
舜
雖
然
也
完
全
承
認
、
高
度
評
價
了
皋
陶
的
功
勳
與
德
性
，
但
還
是
堅
定
不
移
地
把
帝
位
傳
給
了
禹
。

這
個
片
斷
說
明
，
在
堯
的
時
代
，
舜
是
唯
一
的
候
選
人
，
沒
有
出
現
強
有
力
的
競
爭
者
。
但
在
舜
的
時
代
，
禹
雖
然
處

於
優
勢
地
位
，
但
是
，
皋
陶
在
政
治
上
的
影
響
力
和
巨
大
聲
望
絕
不
能
等
閑
視
之
。
也
許
正
是
因
為
這
個
原
因
，
禹
才

會
在
舜
的
面
前
直
接
推
薦
皋
陶
。
這
樣
的
推
薦
具
有
兩
點
含
義
：
一
方
面
，
無
論
是
禹
還
是
舜
，
都
沒
有
忽
視
皋
陶
的

存
在
，
都
承
認
皋
陶
的
份
量
和
地
位
。
這
對
於
皋
陶
而
言
，
是
一
種
必
要
的
心
理
安
慰
和
精
神
補
償
，
即
使
皋
陶
沒
有

成
為
繼
任
的
君
主
，
他
也
可
以
享
有
崇
高
的
道
義
性
質
的
支
配
力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對
於
即
將
繼
承
帝
位
的
禹
來
說
，
則

可
以
最
大
限
度
地
消
除
敵
意
，
獲
得
支
持
。
禹
在
舜
面
前
高
調
推
薦
皋
陶
，
有
助
於
拉
近
皋
陶
與
自
己
之
間
的
情
感
距

離
，
有
助
於
優
化
自
己
繼
位
之
後
的
政
治
生
態
環
境
。
因
此
，
從
政
治
的
一
般
原
理
來
看
，
禹
推
薦
皋
陶
的
舉
動
，
甚

至
有
可
能
是
舜
、
禹
之
間
合
謀
的
結
果
。

︽
大
禹
謨
︾
記
載
的
第
三
件
事
，
是
舜
讓
禹
去
征
討
苗
民
，
理
由
是
苗
民
不
大
馴
服
。
禹
於
是
召
集
各
路
諸
侯
，

說
：
﹁
苗
民
之
君
，
不
遵
王
命
，
違
反
正
德
，
敗
壞
道
義
，
君
子
在
野
，
小
人
在
位
。
因
此
，
人
民
紛
紛
離
散
，
上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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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
罪
於
他
。
現
在
，
我
奉
帝
舜
的
命
令
，
率
領
你
們
去
討
伐
他
。
﹂
但
是
，
經
過
三
十
天
的
征
伐
，
苗
民
還
是
不
服
。

苗
民
的
理
由
是
：
尚
未
曉
之
以
理
，
便
脅
之
以
兵
，
這
屬
於
以
力
服
人
，
當
然
不
服
。
正
在
僵
持
之
際
，
皋
陶
的
兒
子

伯
益
出
面
勸
說
禹
：
﹁
施
德
可
以
感
動
上
天
，
無
論
多
麼
偏
遠
的
人
都
會
受
到
感
召
。
滿
招
損
，
謙
受
益
，
這
是
天
之

常
道
。
遙
想
舜
帝
當
年
，
面
對
父
之
惡
，
他
常
常
向
上
天
號
泣
，
向
父
親
號
泣
，
克
己
自
責
，
不
責
於
人
。
他
總
是
恭

敬
地
對
待
父
親
，
終
於
感
化
了
父
親
。
只
要
懷
著
一
顆
至
誠
之
心
，
神
明
都
可
以
感
動
，
何
況
這
些
苗
民
呢
。
﹂
禹
認

為
伯
益
說
得
對
，
於
是
班
師
還
朝
。
撤
兵
之
後
，
舜
大
興
文
德
之
教
，
並
編
出
象
徵
文
德
的
舞
蹈
。
果
然
，
過
了
七
十

天
後
，
苗
民
主
動
前
來
朝
拜
。

這
件
事
有
些
蹊
蹺
，
也
有
些
矛
盾
：
其
一
，
苗
民
之
君
已
成
邪
惡
的
象
徵
，
上
天
已
經
為
他
定
了
罪
，
禹
的
討
伐

屬
於
代
天
而
罰
。
但
是
，
義
正
詞
嚴
的
﹁
天
罰
﹂
，
卻
是
征
而
不
服
，
沒
有
達
到
預
期
的
目
的
，
僵
持
不
下
，
只
好
收

兵
。
這
就
說
明
，
奉
上
天
討
伐
、
奉
舜
帝
討
伐
的
正
當
性
依
據
是
有
疑
問
的
。
在
一
定
意
義
上
說
，
收
兵
就
是
對
﹁
天

降
之
罪
﹂
、
﹁
代
天
而
罰
﹂
的
否
定
。
其
二
，
通
過
武
力
不
能
征
服
苗
民
，
在
自
家
門
前
跳
上
七
十
天
﹁
文
舞
﹂
就
讓
苗

民
心
悅
誠
服
，
似
乎
讓
人
難
以
置
信
。
因
為
，
要
說
施
文
德
之
教
，
這
本
來
就
是
舜
的
拿
手
好
戲
。
舜
之
為
君
，
本
來

就
是
以
德
正
身
，
以
德
治
國
。
換
言
之
，
注
重
文
德
之
教
，
乃
是
舜
的
一
以
貫
之
的
政
治
原
則
，
任
何
時
候
都
沒
有
間

斷
。
對
於
這
一
點
，
苗
民
想
必
是
清
楚
的
。
但
苗
民
並
沒
有
因
此
而
歸
順
。
苗
民
為
甚
麼
長
期
抗
命
、
軍
事
征
伐
也
不

服
，
待
人
家
編
排
﹁
文
舞
﹂
之
後
就
服
了
呢
？
如
果
苗
民
在
此
時
此
刻
的
歸
順
確
有
其
事
，
那
麼
，
在
施
文
德
之
教
與

跳
文
教
之
舞
以
外
，
一
定
還
有
其
他
的
原
因
。
只
是
這
些
原
因
，
我
們
不
甚
清
楚
而
已
。

這
件
事
還
表
明
，
舜
和
禹
對
苗
民
的
征
伐
，
乃
是
一
個
錯
誤
的
政
治
決
策
，
從
根
本
上
偏
離
了
他
們
崇
尚
文
德
的
政

治
原
則
，
可
以
視
為
舜
、
禹
之
政
治
敗
筆
。
那
麼
，
︽
大
禹
謨
︾
為
甚
麼
還
要
渲
染
這
起
不
甚
光
鮮
的
政
治
教
訓
呢
？

原
因
可
能
有
幾
點
：
第
一
，
體
現
了
舜
、
禹
知
錯
就
改
、
捨
己
從
人
的
高
貴
品
格
。
第
二
，
通
過
這
個
事
例
，
有
助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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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映
武
力
與
文
德
之
間
的
高
低
。
用
武
力
辦
不
成
的
事
，
修
文
德
反
而
可
以
辦
成
。
要
讓
別
人
歸
順
，
只
能
依
靠
文
德
，

不
可
迷
信
武
力
。
這
個
結
論
，
構
成
了
中
國
政
治
哲
學
的
一
個
基
本
信
條
。
第
三
，
這
個
事
件
的
主
角
依
然
是
三
人
：

舜
、
禹
、
伯
益
，
與
︽
大
禹
謨
︾
記
載
的
第
一
個
事
件
中
的
人
物
構
成
完
全
一
樣
。
令
人
驚
訝
的
是
，
這
個
事
件
中
的

伯
益
，
居
然
顯
得
比
舜
、
禹
還
要
睿
智
，
還
要
高
明
。
這
是
怎
麼
回
事
？
為
甚
麼
允
許
伯
益
來
開
導
禹
、
糾
正
舜
？
在

伯
益
的
話
裡
，
雖
然
稱
讚
了
舜
早
年
的
美
德
，
但
畢
竟
還
是
體
現
了
對
於
舜
、
禹
所
採
取
的
軍
事
行
動
的
批
評
。
伯
益

的
話
也
許
只
能
解
釋
為
：
皋
陶
、
伯
益
父
子
的
政
治
地
位
確
實
太
高
，
以
至
於
記
載
此
事
的
史
官
，
也
不
得
不
對
此
有
所

反
映
，
也
不
得
不
受
制
於
這
樣
的
政
治
格
局
。

總
結
︽
大
禹
謨
︾
記
載
的
三
件
事
，
可
以
發
現
，
三
件
事
的
主
角
都
是
三
個
人
。
舜
、
禹
在
每
件
事
中
都
出
現
了
，

另
一
個
角
色
則
由
皋
陶
、
伯
益
父
子
倆
輪
流
出
場
。
其
中
，
伯
益
出
場
兩
次
，
皋
陶
出
場
一
次
。
這
個
事
實
表
明
，
舜
、

禹
交
替
時
期
的
朝
政
，
很
可
能
是
﹁
三
駕
馬
車
﹂
的
狀
態
：
舜
是
資
深
的
政
治
領
袖
，
禹
是
候
補
的
政
治
領
袖
，
但
皋

陶
、
伯
益
家
族
同
樣
享
有
舉
足
輕
重
的
地
位
，
甚
至
記
錄
這
些
言
行
的
人
，
有
可
能
就
是
皋
陶
、
伯
益
勢
力
集
團
中
的

人
。
否
則
，
︽
大
禹
謨
︾
中
的
人
物
，
就
不
會
如
此
安
排
了
。




